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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始有免徵房屋稅規定之適用。 

三、稅捐稽徵法第 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所發布之解釋函令，對於據以申請

之案件發生效力。但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之。」本基準尚非

就稅法所為之釋示或闡明法規原意，非屬上開規定所稱解釋函令，故對於 101 年期（含）以

前應核課而未核課及未確定之房屋稅案件不適用之。 

（十）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癌症給付標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3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00） 

顏委員就癌症給付標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規定，癌症新藥須經本署查驗登記核准並取得藥品許

可證，且經專家學者、被保險人、雇主及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所組成的「全民健康保

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以下稱藥物擬訂會議）」討論通過後，始得納入

健保給付。 

二、對於癌症新藥使用範圍的訂定，本署健保局皆邀請相關醫學會及醫、藥專家學者，就其臨床療

效之實證基礎進行討論，並提藥物擬訂會議討論，以導引醫師合理用藥及維護病患用藥安全

。 

三、查全民健保在癌症標靶治療藥品之收載方面，目前全球已核准上市之癌症標靶藥物共有 21 項

，本署已核准 16 項癌症標靶治療藥物上市，其中，健保已給付者多達 15 項，相較於其他已

實施社會醫療保險國家給付情形，我國健保給付癌症標靶治療藥物比例相對較高。 

四、為能讓更多的民眾可以使用更新、更有效、副作用又更小的藥品，且在健保財務可承擔範圍內

，全民健保每年仍會持續將治療癌症、重大疾病、罕病、老化引起疾病之新藥納入健保給付

項目，以及擴大適應症之給付範圍，減少民眾自費醫療之財務負擔。 

（十一）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故宮對古物之保存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194） 

孫委員大千質詢：「鑒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在第三次文物大清點後，發現部分文物配件及鑲嵌

玉珮類出現遺缺之情事，此事件突顯故宮對所典藏之六十九萬多件古物無法完全掌控典藏現狀，故

宮對古物保存之機制及能力方面已經有所不足，因此故宮應盡速召開專家會議研擬相關補強機制，

以建立完善的古物保存及損害修復通報機制」乙案，經交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查復如下： 

一、有關國立故宮博物院於 97 至 101 年典藏文物藏品盤點實錄中紀錄兩件文物附件及三件殘片未

現情形，故宮現正釐清相關人員責任並檢討庫房管理制度，使之更嚴謹。新增的管理規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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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一)開箱提件應比對庫房典藏系統的圖片，附件提出與否都需在提件單上仔細註記，以便展

覽、歸箱時能多所留意，提件人與歸箱人共同擔負其責。 

(二)展覽時之上展與撤展，皆應拍照、記錄狀況，並留意文物各項附件的完備。 

(三)發現文物需修護時，則依原因、狀況填具申請單報送故宮登錄保存處修護。 

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善本舊籍與清代檔案為例，故宮除置備全時恆溫恆濕之庫房典藏與陳

列展示環境，對於承傳淵古，質素纖弱之宋元舊槧及明清善刻、史料文獻，尤經常詳予檢視

，並隨時裝裱修復，確保狀況安全無虞。具體作法計有如下五端： 

(一)故宮展陳圖書文獻類之文物陳列室共計二間，每三個月進行換展。策展同仁於展覽選件

過程中，必須檢視文物狀況；遇舊傷損者，亦必即時送修，俾利展出。 

(二)故宮進行數位典藏，文物影像掃瞄攝照多年，文物經審視有舊傷損狀況者，均先行送修

，始進行拍攝或掃瞄。 

(三)故宮相關同仁配合院內例行文物抽點作業，隨機審視文物狀況，並辦理各項後續修復作

業。 

(四)故宮相關同仁於最近一次文物盤點過程中，已完成所有文物狀況檢視，並製作紀錄，於

註記數量外，更詳載每件文物之霉斑、破損、蟲蛀，以及配件等狀況，目前依文物實際

之舊傷損情況，正依次將之排入修復清單。 

(五)各界讀者於故宮圖書文獻館申請借閱舊籍檔案，故宮同仁送件供閱之先，必詳予檢視。

凡有舊傷損狀況者，均停止借閱，並即時著錄，排入修復清單。 

三、在庫房管理方面，以書畫庫房管理機制為例，說明如下： 

(一)申請：庫房無論照相、展檢、展覽、修護、特別參觀等文物提件，除有紙本文件外（公

文申請或申請表單），文物修護、特別參觀、消毒均需事先填表申請，呈報批准。 

(二)入庫：皆依「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庫房門禁管理須知」（如附件）執行。 

(三)提件歸件： 

1.記箱屜號、提件日期、提件理由、提件人，並在庫房管理系統登錄。文物修護除紙本

文件批核外，書畫處及登錄保存處二單位尚必須於電腦系統註記簽收。其餘各項皆依

工作流程在系統相關欄下登錄。 

2.照相、展品檢查在庫房工作日誌填寫工作事項、提件文物。（當天提件當天歸） 

3.歸還入庫文物必需在文物櫃內提件單登錄歸還日期，並於電腦系統記錄。 

4.歸箱前，先檢視文物狀況與配件，確認無誤，再歸入文物原來位置。 

四、需特別說明的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藏品，均已有百年甚至數千年歷史，曾經歷代使用，

或曾經入土再發掘珍藏。在其流傳過程中，遂存留有許多歲月的痕跡。故宮面對文物狀況的

變異，以器物類文物為例，約可分三種情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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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有的傷損斷缺： 

1.老舊傷缺，無繼續崩壞之虞者，僅需記錄，不需通報修護。 

2.若有可能繼續崩壞，危及文物長存者，則送請修補，並由典藏單位科長審視判斷，填

寫申請修護表格，依流程經主管審核允准，報送登錄保存處，拍照、研商修護方式。 

(二)文物自然老化產生的脫落耗損，如膠脫散落、絲線鬆斷、摩擦褪色等： 

1.匯集所有鬆散舊材與原文物共同收妥。 

2.填寫表格，送登錄保存處修護。依狀況由專業修護人員研判以適當材質與方式修護。 

3.相似材質之修護，應透過科技研究，瞭解古代製作技術、其他國際文物維護研究室的

修護方式，以及今日典藏環境下的保存良方；並進一步檢查其它相似材質文物的狀況

與收存方式。 

4.改善文物貯存環境，減緩自然老化，延續文物生命。 

(三)人為之傷損缺遺： 

1.文物於展覽前後或提件、歸箱時，應審視整理，對照相片舊檔，若發現新增傷損，即

由管理該庫之科長立即上報，查明原因，層層上報。 

2.若有人為疏忽，則加懲處。 

3.物安全作業要點〉、〈器物陳列注意事項〉、〈古器物提存及佈展工作手冊〉等，作

為文物典藏人員之作業規範。 

(四)上述所有文物現況、修護報告，均應記錄保存，與該文物其他資料共同收貯存查。 

五、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修護均依文物現況、材質、古代製作技術及故宮文物保存條件等，遵守國

際間的文物修護原則及倫理，選擇最適於文物的修護方式，將修護過程詳實以文字及影像留

存紀錄，使文物保持最佳狀況，並保留更多藝術、歷史、科學等訊息。此外，故宮還謹慎監

控、維持最適於分類文物貯存的溫度、濕度、燈光、生物環境等，務必克盡文物維護之職責

，並透過故宮自身的保存科學研究及與國際各博物館文物維護科技研究同步，密切關注新觀

念與新技術研發，使文物的保存更臻完善。 

六、未來，國立故宮博物院除更嚴格要求同仁切實執行前述相關規範外，亦將參考 委員建議，召

開會議檢視上開文物管理規範及各項通報機制。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庫房門禁管理須知 

一、書畫藏品之典藏、管理、研究及編目為本處同仁的職責。存儲文物之庫房，為本處工作同仁的

工作場所。 

二、庫房進出，以卡片及鑰匙控管之。卡片有「電子鑰匙」與「職員卡」之別，刷卡後均上傳至安

管室留存記錄。鑰匙由庫房所屬典藏科掌管之。 

三、進出庫房人員均需於庫房日誌上簽名，書明工作事項，每週送主管核閱。 

四、每次進出庫房需有本處職員及技工友共二人以上同行。凡進出庫房工作之非本處人員，需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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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同意之公務始得進入；非本院人員之執行公務者需由本院負責單位同仁陪同。 

五、庫房進出須刷卡。開庫人員以電子鑰匙啟動電子控制系統，配合持拿鑰匙者開關庫門，其餘工

作同仁分別以職員卡刷卡出入；並於日誌署名。無職員卡者，則僅在日誌上簽署。 

六、日誌簿簽署，以同一半天簽一次名為原則，其間雖多次進出開啟庫門，若為同一事務之持續進

行，則可省簡簽名，只刷卡。但若前一事務已完成，工作小組一起退離，則再次進庫必須再

次簽名並書明工作內容。 

七、庫房重視啟閉。凡進入庫房內部工作者，應隨時將庫房門緊閉，避免不必要人員之進出。當必

須同時在 612、623、624 庫提取文物或進行整理時，不同庫房的庫門將開敞至該項工作結束

為止，以便工作人員頻繁進出。唯為確保文物安全，開敞之庫門將有庫房工作人員駐守。此

外，必須提取大量文物至看畫室供同仁編目、研究等，書畫庫 720 總入口庫門將開敞至提件

與歸件工作結束為止，以便工作人員頻繁進出。唯為確保文物安全，開敞之庫門將有庫房工

作人員駐守。 

八、本處僅處長、典藏科同仁持有電子鑰匙，並配合庫房鑰匙得開庫房。其他工作同仁以職員卡刷

卡出入作為記錄，其餘各科同仁如有入庫工作之需要，必須獲得典藏科科長同意後，始得進

出庫房。進入庫房時均需由一名典藏科同仁與一名技工友同行。且於庫房日誌上簽名，並書

明工作事項。 

九、庫房應隨時保持整潔。凡結束庫房工作時，文物皆須點收貯放在箱櫃等安全空間。 

（十二）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經濟部應責成台電公司提高產能利用率

，並嚴加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產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25） 

丁委員就經濟部應責成台電公司提高產能利用率，並嚴加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產業

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考量我國電力系統屬孤島型態，無鄰近國家電網可供支援，台電公司依據「電業法」第 39 條

規定：「電業為預防繼續供電發生故障，應有適當之備用供電量」，規劃備用容量率標準為

20%。隨電力系統規模逐漸擴大，行政院於 94 年核定備用容量率調整為 16%，惟 97 年起發生

全球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導致全球經濟景氣低迷，影響我國用電需求下滑，而興建中之發

電計畫無法隨景氣衰退立即調整完工日期，造成短期備用容量率高於規劃目標值之情形。 

二、經濟部已責成台電公司在不影響供電安全情形下，檢討緊縮資本支出。台電公司已決定緩辦彰

工火力發電計畫、台中電廠第二期灰塘工程，並延後辦理深澳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另檢討第

七輸變電計畫延後可行性及緩辦工程，以上合計 101 至 105 年度可減少支出 1,720 億元。另考

量國內供電可靠度已趨於穩定，經濟部於 101 年 9 月 17 日同意將備用容量率目標值降為 15%


